
《蓝天救援队员入队管理制度》

为规范蓝天救援队队员行为，保证各项工作正常顺利开展，保证蓝天团队素质的提升，特制

订本制度。

作为志愿者，全体成员深谙执行团队的使命所面临的风险和困难，并且不会要求团队向其本

人或受益人作出超乎该团队所能提供的赔偿。

第一条 队员入队要求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蓝天救援队章程、制度；

2.热心公益救援事业，认真学习救援规范及流程；

3.有一定的时间和经济能力参与志愿服务；

4.熟悉办公软件和网络软件操作使用；

5.具备团队精神，少说多做，不传事非。

6.具有良好学习和适应能力，积极主动学习各种救援技术；

7.参加队列纪律训练，培训服从意识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8.严格遵守蓝天纪律，自觉维护蓝天的荣誉；

9、满 25周岁，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具备完全行为能力；

10、真实填写入队申请表，完善各项个人资料。

第二条 志愿者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接到通知起即成为蓝天志愿者，应按通知内容，加入相

应群组，并按照各分组要求，及时修改群名片及相应个人资料。

第三条 因对个人能力及要求或工作需要考虑，队员需调换分工时，由本人向组长发出申请。

接到调换通知后，队员应于三日内退出原所在群组，加入变更后的群组并向群组管理人员报

备。

第四条 队员因个人原因需退出蓝天时，应提前七日向队长提出，并应于七日内移交原工作

资料及相关工作内容，移交完成，退出所在分队以及网络平台各小组。

第五条 有下列原因之一者，由队内管理组研究讨论决定，可清退队员，清退的队员由所在

队伍出具通知并备案。

1.未遵守相关保密规定，泄露信息资料造成严重后果的；

2.有故意破坏蓝天形象、声誉的行为，不听制止的；

3.不遵守蓝天理念和制度的；

4.长期不参加队里组织的各项活动的；

5.人品低劣，违反国家法律和公序良俗的；

6.救援现场不听指挥违反纪律的；

7.盗窃救灾物资和队内公共财物，队员财物的；

8.未经允许参与其他应急组织工作的。

第六条 蓝天队员应遵循以下准则

1.倡导诚实认真的工作作风，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和蓝天救援队章程、制度；

2.队员的行为，必须符合志愿者及蓝天队员的要求，对社会负责，对蓝天负责，不做有损蓝

天形象或名誉的事；

3.按蓝天着装规定穿着蓝天队服并佩戴各种标志标识；

4.不得在穿着队服列队时，吃零食、吸烟、说笑打闹；

5.倡导简单友好、坦诚平等的队内氛围，队员之间应互相尊重，相互理解包容；

6.日常工作（网络）期间，禁止脱岗、漏岗，应认真负责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7.自觉学习相应的救援技能，积极进取，不断提升自己、充实自己。

第七条 未经品牌管理方授权或批准，队员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1.以蓝天名义参加对外培训、合作、谈判等；

2.以蓝天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或证明；

3.以蓝天名义对新闻媒体或对外人员发布信息、意见的；

4.代表蓝天出席公众活动。

第八条 队员有义务保守蓝天的机密，妥善保管所持有的涉密信息与资料。


